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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持续助力新区高质量发展，推动宜居宜业城市建

设，实现规划科学、标准适用、建设有序、品质优良、管理高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省市和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结合新

区实际，对新区规划建设品质标准进行修订。

第二条 本标准是国家和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重

要补充，重点对西咸新区范围内各类项目建设的规划布局、配套

设施、建筑品质、公共空间等方面提出品质要求。新区范围内所

有新建项目应严格执行现行国家、省、市相关标准和规定，同时

满足本标准的要求。对于已批未建、在建项目，具备改造条件的，

可根据本标准要求进行调整，并按程序完成设计方案变更等相关

手续。

第三条 对于由政府投资的学校、标准厂房、办公建筑、市

政道路项目应另行按照《西咸新区政府投资类学校建设设计导

则》《西咸新区政府投资类标准厂房建设设计导则》《西咸新区

政府投资类办公建筑建设设计导则》《西咸新区道路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设计导则》执行。

第四条 生活圈服务设施和新型产业园区建设标准应在新建

区域片区综合规划、行业相关规划中合理布局，对于已建成区域，

应参照标准结合实际分期分批实施；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

门负责在住宅、办公、学校等各类项目用地出让阶段，将品质相

关要求纳入规划设计条件；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审批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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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管部门负责在项目的方案比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规划验

收等阶段落实各类项目品质相关要求。开发建设单位应依照相应

的品质等级和要求，在项目方案设计、建设施工等阶段，落实品

质标准要求。

第二章 宜居建设标准

第五条（生活圈服务设施） 在十五分钟合理步行范围内，

以构建相对集中的便民服务设施区域为目标，对教育、公共服务

设施、商业设施、活动场地等四方面提出14项设施配置要求，具

体指标及建设要求应满足附表1要求。每个生活圈范围一般不应

大于5平方公里，服务人口一般为5-8万人，最大不应超过10万人。

第六条（商品住宅） 为提升商品住宅建筑使用品质，所有

新建商品住宅项目（不含拆迁安置和保障性住房）要求在从层高、

外立面、公共空间、电梯、停车配置、配套设施、绿化场地、形

态管控8方面达到A+级、A级或B级标准。具体指标须符合本标

准附表2要求。

第七条（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 为规范公共租

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管理，所有新建公租房项目参照商

品住房B级标准建设，应在外立面装饰材质、层高、功能、电梯、

设备、全装修等6个方面符合本标准附表3控制要求。所有新建保

租房项目应在户型面积、套内空间功能、层高、电梯、公共区域

及服务用房、家具配置、外立面装饰7个方面应满足附表3控制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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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安置类住房） 为规范安置类住房建设管理，所有

新建安置房项目应参照商品住房B级标准建设，并在层高、外立

面、电梯、设备、公共空间等5个方面不得低于附表4控制要求。

第三章 产业载体建设标准

第九条（新型产业园区） 为提高新区就业环境品质，以建

设配套齐全、功能复合的新兴产业园区为目标，要求满足规模的

园区1在公共管理、产业服务、商业休闲、特色服务和景观环境

等5个方面达到标准要求，具体应符合附表5要求。

第十条（标准厂房） 推进生产建筑的标准化建设，所有标

准厂房要在规划指标、配套设施、功能、面积、高度、外立面装

饰、屋面、供电、智能化8个方面达到标准要求，具体指标须符

合本标准附表6要求。

第十一条（商务办公） 为提升商务办公国际化品质，所有

商务办公项目要求在规划指标、空间尺寸、大堂设计、外立面装

饰材质、建筑面宽、建筑立面、电梯、电气、停车9个方面达到

A级或B级标准。具体指标须符合本标准附表7要求。

第十二条（科研办公） 新建科研办公建筑的控制指标、功

能构成、建筑风格、外立面材质、建筑组合、色彩、层高、服务

设施、电气暖通、智能化等10项内容应符合附表8要求。

第十三条（仓储建筑） 提升仓储建筑的标准化建设水平，

所有仓储建筑在设备、高度、外立面装饰、屋面、智能化5方面

1 新型产业园区一般占地约 1-2 平方公里，就业人口一般为 2-3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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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达到A级或B级标准。具体指标须符合本标准附表9要求。

第十四条（酒店） 提升酒店服务品质，所有酒店项目要求

在大堂设计、宴会厅、入口设计、电梯、外立面装饰材料、建筑

立面、庭院景观、停车、配套设施9方面达到A级或B级标准。具

体指标须符合本标准附表10要求。

第四章 城市公共设施

第十五条（学校） 居住小区配套教育设施建设规模、幼儿

园建设规模应符合附表11、12要求。学校应在建筑功能、建筑形

态、层高、外立面材质、门窗要求、日照要求、接送设施7方面

达到标准要求，具体应符合附表13要求。

第十六条（加油加气站） 提升加油（加气）站及甲醇加注

站标准化建设水平，所有新建项目占地面积不得大于5000平方

米，容积率不得大于1.0，建筑密度不得大于40%，绿地率不得小

于25%，并且要求在外观、停车配置、便利服务设施、智能化4

方面达到A级或B级标准。具体指标须符合本标准附表14要求。

第十七条（公交场站） 提升公交场站标准化建设水平，首

末站、枢纽站、停保站和综合车场等各类公交场站建设规模须符

合附表 15要求，并从“立体化、人性化、智能化、美观化”四

方面达到标准要求，具体应符合附表 16要求。

第十八条（变电站） 提升变电站标准化建设水平，所有新

建变电站项目建设形式和规模应符合附表17要求，建设形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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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指标及建筑外观应分别达到标准要求，具体应符合附表18要

求。

第十九条（医院） 医院建筑（不含社区医院）须安装中央

空调、医院专用新风系统、管道直饮水系统，根据实际条件配置

垃圾污衣污物气动管道输送收集系统。

第五章 其他

第二十条 鼓励各类项目在严格落实以上各项标准基础上进

一步提升项目品质，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满足相关引导要求，具

体要求见附表19。

第二十一条 本标准由西咸新区开发建设管理管委会制定，

因特殊原因不能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应按程序进行论证，经批准

后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标准自印发后，《西咸新区规划建设品质标

准（2022）》相关内容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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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十五分钟便民服务设施配建表
配套设施 规模要求 品质建设要求

教

育

1 初中 落实国土空间详

细规划布局。

依据中小学建设品质标准和《西咸新区政府投资

类学校建设设计导则》要求进行建设。2 小学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3
卫生服务中

心（社区医

院）

1处；

建筑规模不小于

2000平方米。

应包含预防，医疗，保健，康复等功能；

设置于相对独立的低层、多层建筑或公共建筑

内，应位于相对独立区域的首层及以上，并设独立出

入口和垂直无障碍电梯。

4

文化活动中

心（基层综

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

1处；

建筑规模不小于

3000平方米。

包含多功能室、棋牌室、图书室等，室外建设文

化舞台≥150㎡，文化广场≥600㎡；设置于相对独立的

低层、多层建筑或公共建筑内，位于建筑两层以上的

应设垂直无障碍电梯。

商

业

设

施

5 商业设施

1处；

建筑面积不小于

3000平方米。

应包括购物、餐饮、电影院等商业及休闲娱乐设

施。

6 室内健身房

3处；

建筑面积不小于

600平方米。

可结合商业设施联合建设；

场地空间净高度不低于2.6米；

禁止设置在地下二层及以下；

地下半地下活动地面与室外出口地坪的高差不

应大于10 米，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7
生 鲜 超 市

（ 含 菜 市

场）

3处；

每处不小于2000
平方米。

可结合商业设施联合建设；

应包括新鲜蔬菜、肉类、水产品、禽类等生鲜食

品和熟食品、副食品及其他日用消费；

不得建设影响环境整洁和居民生活的露天菜市

场。

8
书店（社区

书屋）
2处。

可结合商业设施或其他公共空间联合建设；

应包含书报阅览，茶座等功能；

应划定独立的儿童阅览区。

9
银行营业网

点
3处。 ——

10
多功能运动

场地

1处；

用地规模不小于

5000平方米。

可结合城市公园、广场设置；

设置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活动场地，以及7
人制以上足球场地2，满足居民日常使用及社区体育

比赛；

提供夜间运动灯光照明；

设置供全年龄段使用的直饮水设施。

2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体育总局《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的意见》，依据《城市社区足球场地

设施建设技术指南》（2020印发）具体技术要求确定本项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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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场

地

11
老年人活动

场地

1处；

用地规模不小于

1500平方米。

可结合城市公园、广场设置；

应提供活动广场、健身设施、休憩桌椅、缓坡步

道等适老活动空间和设施；

保证至少1/2面积冬至日日照不小于3小时；

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

12
儿童活动场

地

1处；

用地规模不小于

1500平方米。

可结合城市公园、广场设置；

应提供沙坑、活动广场、儿童攀爬架等儿童游乐

设施；

铺装应采用柔性塑胶；

设置直饮水设施；

应保证至少1/2面积冬至日日照不小于3小时。

13 口袋公园

3处；

总用地规模不小

于1公顷。

宜独立设置；

口袋公园不得设置任何形式的封闭围墙；

座位不小于20位；

设置供全年龄段使用的直饮水设施；

相关标识设施及雕塑小品应体现西咸地域文化

特色；

夏季有植物遮阴，冬季能透进阳光。

14 社区绿道 至少8公里。

自行车、步行专用道应按绿道标准统一铺装和色

彩、标识；

采用塑胶跑道、彩色沥青形式；

沿路设置休息座椅、手机充电设备、自动售卖机

等服务设施；

相关标识设施及雕塑小品应体现西咸地域文化

特色；

夏季有植物遮阴，形成舒适美观的绿色林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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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商品住宅建设品质标准要求

序
号

项目 控制要求

品质等级 A+级 A级 B级

1 层高

（1）标准层层高不低于

3.3 米；

（2）6层以上（不含 6
层）住宅建筑首层大堂

层高不低于 5米；

（3）地下车库层高不低

于 3.6米。

（1）标准层层高不低于 3.
15 米；

（2）6层以上（不含 6层）

住宅建筑首层大堂层高不

低于 4.50米；

（3）地下车库层高不低于

3.6 米。

（1）标准层层高不低于

3.0 米；

（2）地下车库层高不低

于 3.5米。

2
外

立

面

外墙

面

（1）铝板、陶板、三层

双中空 low-E 玻璃等材

质为主，搭配石材；

（2）禁止使用涂料和高

反射幕墙。

（1）铝板、陶板、石材、

岩板、金属漆、真石漆等

材质为主；

（2）首二层禁止采用涂料

（金属漆、真石漆等）材

质；

（3）禁止使用普通涂料和

高反射幕墙。

采用真石漆、质感涂料等

同品质或更高品质的材

质（采光井、生活阳台内

侧、设备阳台为弹性平

涂）。

线条

铝合金、铜等金属线条，

避免过于挑出的线条影

响采光。

石材或铝合金，避免过于

挑出的线条影响采光。

真石漆等材质，避免过于

挑出的线条影响采光。

单元

门头

雨棚：石材、铝板、玻

璃；

单元门：宽不小于 2.2
米，高不小于 2.4米。

雨棚：石材、铝板、玻璃；

单元门：宽不小于 2米，

高不小于 2.2米。

雨棚：石材或真石漆；

单元门：宽不小于 1.8米，

高不小于 2.2米。

3

公

共

空

间

首层

大堂

6 层以上（不含 6 层）

须设首层大堂，大堂与

电梯厅总面积≥40 平方

米。

6层以上（不含 6层）须设

首层大堂，大堂与电梯厅

总面积≥35平方米。

6 层以上（不含 6层）须

设首层大堂，大堂与电梯

厅总面积≥25 平方米。

地下

大堂

6层以上（不含 6层）

住宅须设置地下大堂，

面积≥30 平方米。

6层以上（不含 6层）住宅

须设置地下大堂，面积≥20
平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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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梯

(如设)
单梯服务不大于 25户。 单梯服务不大于 50户。 单梯服务不大于 80户。

5

停

车

配

置

机动

车停

车位

（1）标准车位尺寸不低

于 2500mm×5500mm；

（2）禁止设置机械车

位。

禁止设置机械车位。 ——

6

配

套

设

施

小区

大堂

（1）规划建筑面积≥18
万平方米，小区大堂建

筑面积应≥100 平方米；

＜18万平米，小区大堂

建筑面积应≥50 平方

米；

（2）层高≥4.5米。

（1）规划建筑面积≥18 万

平方米，小区大堂建筑面

积应≥75 平方米，＜18 万

平米，小区大堂面积≥50
平方米；

（2）层高≥4.5米。

（1）规划建筑面积≥18
万平方米，小区大堂建筑

面积应≥50平方米，＜18
万平米，小区大堂面积≥3
0平方米；

（2）层高≥4.5米。

健身

设施

须设置 1 处室内恒温泳

池。
—— ——

室外

综合

健身

及儿

童、

老年

人活

动场

地

（1）居住小区用地面积＜8公顷，设置至少 1处且

用地面积≥150平方米；

（2）居住小区用地面积≥8公顷，设置至少 2处且每

处用地面积≥150平方米。

（1）居住小区用地面积

＜8公顷，设置至少 1处
且用地面积≥90平方米；

（2）居住小区用地面积≥
8公顷，设置至少 1处且

每处用地面积≥150平方

米。

生活

垃圾

收集

站

居住小区规划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不做强制要求；

10 万平方米≤居住小区规划建筑面积＜18 万平方米，至少设置 1处，用地面积≥
120平方米；

居住小区规划建筑面积≥18 万平米，至少设置 1处，用地面积≥150平方米。

生活

垃圾

收集

点

每两个单元设置 1处生活垃圾收集点（分类垃圾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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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

化

场

地

小型

多功

能运

动场

地

（1）居住小区用地面积＜8公顷，设置至少 1处，

用地面积≥600平方米；

（2）居住小区用地面积≥8公顷，设置至少 1处，用

地面积≥1000平方米。

（1）居住小区用地面积

＜8公顷，设置至少 1处，

用地面积≥480平方米；

（2）居住小区用地面积≥
8公顷，设置至少 1处，

用地面积≥800平方米。

健身

绿道

（1）居住小区用地面积＜4公顷，设置长度≥200米；

（2）居住小区用地面积 4（含 4）—8公顷，设置长

度≥500米；

（3）居住小区用地面积≥8公顷，设置长度≥1000米。

（1）居住小区用地面积

＜4公顷，设置长度≥150
米；

（2）居住小区用地面积 4
（含 4）—8 公顷，设置

长度≥300米；

（3）居住小区用地面积≥
8公顷，设置长度≥800米。

8

居

住

小

区

形

态

管

控

建筑

高差

（1）所有居住小区沿城市道路、开放空间、滨河等城市公共界面不得出现三个

及三个以上相邻成排的 54 米以上高层建筑采用同一建筑高度，且相邻高度差须

大于等于 9米;
（2）同一居住小区(包括同期或分期建设)内部相邻住宅建筑高差不得大于 30
米。

建筑

面宽

（1）建筑高度≤27 米，最大连续面宽投影≤80米;建筑高度≥27 米，最大连续面

宽投影≤65米;沿城市主要道路(道路红线≥40米)、滨水等城市重点区域的第一排

建筑，单元拼接不宜超过两个，高度≥54 米的，不应拼接组合；

（2）10层及以上的高层住宅建筑单元拼接组合不得超过两个单元。

建筑

立面

（1）沿城市主要道路(道路红线≥40 米)、滨水等城市重点区域的住宅建筑，外

立面应进行公建化设计；低层、多层建筑宜采用坡屋顶；

（2）每户应结合设计预留空调设备平台位置，空调机位、设备平台应结合外立

面隐蔽设置，不得影响外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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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公租房、保租房建筑品质标准要求
公租房

序号 位置 标准要求

1 外立面装饰材质 执行住宅B级标准。

2 层高
独立建设的公租房建筑标准层高不得小于2.9米，首层门厅不做高度控

制。

3 功能3 卫生间面积不小于3平方米，独立设置的厨房面积不小于4平方米。

4 电梯 单梯服务不大于100户。

5 设备

（1）应采用“一户一表”的水电气暖供应方式，并通过多表合一和智

能控制方式实现计量付费一体化和远程管理；

（2）设置新建筑消防用水监控设备，对消防用水水压、水位进行检测、

预警。

6

全装修 总体要求：配置基础装修和基本家电，满足拎包入住需要。

其中4

门窗

（1）单元门：钢制防盗门+智能楼宇门禁；

（2）户门：钢制保温防盗门+智能楼宇门禁；

（3）室门：实木复合门；

（4）窗：铝合金窗，带纱窗。

阳台

（1）墙面：水性内墙耐擦洗环保涂料或釉面砖；

（2）地面：防滑地砖；

（3）天棚：水性内墙耐擦洗环保涂料并配置衣物晾晒设施。

起居室、

卧室

（1）墙面、天棚面：水性内墙耐擦洗环保涂料或内墙乳胶漆；

（2）地面：防滑地砖；

（3）其他：预装网络，电源插座不少于4套，配置节能吸顶灯，配备床、

衣柜等基本家具。

厨房

（1）地面：防滑地砖；

（2）墙面：釉面砖到顶；

（3）天棚：铝扣板吊顶或PVC扣板顶棚、配置节能吸顶灯；

（4）灶台及橱柜：配备整体橱柜，花岗岩或防火面板台面，防火面板

橱柜，燃气灶，成品不锈钢水槽（含节水龙头）；

（5）其他：预装抽油烟机，预留电源插座不少于3套。

卫生间

（1）地面：防滑地砖；

（2）墙面：釉面砖到顶；

（3）天棚：PVC扣板顶棚，配置节能吸顶灯，预留浴霸、热水器、排

风扇位置和接口；

（4）卫生洁具：配备洗面盆、盥洗镜、节水座便器、节水型淋浴喷头；

（5）其他：预留防水电源插座不少于2套，结合内部空间布局预装洗衣

机及专用水龙头及管道、电源。

3根据《西安市深化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公租房户均建筑面积 75平方米左右，最大套型
原则不超过 90平方米。
4公租房门窗、阳台、起居室、卧室、厨房、卫生间等空间装修材料可结合实际，替换为同等档次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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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租房

序号 项目
标准要求

A类 B类

1 户型面积5

（1）小套型建筑面积控制在55平
方米以内；

（2）中套型建筑面积控制在70平
方米以内；

（3）大套型建筑面积宜控制在90
平方米以内。

（1）建筑面积宜控制在20平方米

至35平方米之间；

（2）人均面积指标不应低于5平方

米，每套人数不应大于8人；

（3）户型设计中应做好潜伏设计，

为后期改造预留空间。

2 套内空间功能

（1）包含卧室、起居室、卫生间、

厨房等基础功能；

（2）各类功能空间使用面积：双

人卧室不应小于 9平方米，单人卧

室不应小于 5平方米，兼起居的卧

室不应小于 12 平方米，起居室不

小于 10平方米，厨房不小于 4平
方米。

（1）应包含卧室、起居室、卫生

间；

（2）卫生间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3
平方米；

（3）卧室和起居室可合并设置，

卧室兼起居室功能时，使用面积不

应少于 16平方米，且不应大于 22
平方米。

3 层高 结构层高不应低于 3.0米。
结构层高不应低于 2.8 米，不应高

于 5.5米。

4 电梯 每台电梯服务套数不超过 80 户。 每台电梯服务套数不超过 250户。

5
公共区域及服务

用房

（1）各类配套用房建筑面积不应

超过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的 15%；

（2）应设置社区接待服务用房（可

与物业管理用房统一设计），其面

积不应小于 10 平方米；

（3）主要出入口处应设置接待柜

台、休息接待区、公共卫生间等。

（1）各类配套用房建筑面积不应

超过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的 15%；

（2）应在主要出入口处设置会客

厅（空间），其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2平方米；

（3）应配置公共活动室（空间），

包括健身房、咖啡厅等，其面积不

宜小于 40平方米；

（4）应设置公共厨房、开水间，

面积不小于 8平方米，提供冷藏设

备；

（5）应配置公共洗衣房。

6 家具配置 应实施全装修成品交房，并配置必要的电器、家具。

7 外立面装饰
A、B两类保租房外立面装饰材料应分别达到商品住宅 B级、商务写字

楼 B级标准。

5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相关要求，以建筑面积不超过 7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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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安置房建筑品质标准要求6

序号 位置 品质要求

1 层高 独立建设的安置房建筑标准层高不低于2.9米。

2 外立面 执行住宅B级标准。

3 电梯 单梯服务不大于80户。

4 设备

（1）应采用“一户一表”的水电气暖供应方式，并通过多表合一实

现计量付费一体化；

（2）楼梯、门厅、走廊应设置节能自熄开关。

5
公共空

间7

门厅

（1）地面：防滑抛光砖或石材铺贴；

（2）墙面：抛光砖饰面；

（3）顶棚：吊顶或白色乳胶漆饰面。

电梯

厅

（1）地面：普通花岗岩或抛光砖面层；

（2）墙面：抛光砖饰面；

（3）顶棚：吊顶或白色乳胶漆饰面；

（4）电梯门套：中档花岗岩饰面或同价位大理石饰面或不锈钢门套。

标准

层走

廊及

电梯

间

（1）地面：防滑抛光砖面层；

（2）墙面：白色乳胶漆饰面、瓷砖踢脚；

（3）顶棚：白色乳胶漆饰面。

楼梯

间

（1）地面：水泥砂浆面层，五层以下采用耐磨地坪；

（2）墙面：白色乳胶漆饰面、水泥砂浆踢脚；

（3）顶棚：白色乳胶漆饰面；

（4）扶手：不锈钢或金属、清漆饰面。

单元

门
带有钢化玻璃的钢制防盗门+智能楼宇门禁。

6安置房建设应同时符合《西安市回迁安置房建设指南》《西安市回迁安置房造价指南》《西安市回迁安置房交付

指南》等相关要求。

7安置房公共空间装修材料可结合实际，替换为同等档次的其他材料。



— 14 —

附表 5

创新型产业园区建设品质标准

项目 标准要求

1
公共管

理设施

公共管理中心 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3000平方米，至少包括党群服务、政务服务、

人才服务等功能。

2
产业服

务设施

（1）产业服务中心 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5000平方米，包括：生产检测认证、

人才教育培训、金融咨询等功能；

（2）会议展演中心 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5000平方米；

（3）酒店 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8000平方米，房间数不得少于 150个。

3
商业休

闲设施

总建筑面积不小于 9000平方米，应集中设置，建议形成商业街或结合轨道站点形

成 TOD综合体，鼓励提供延时服务，提升园区夜间城市活力。具体设施应包括：

（1）生活超市 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800平方米，可不含生鲜功能；

（2）商业餐饮设施，建筑面积不小于 2000平方米；

（3）影剧院 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1000平方米；

（4）室内综合健身馆 1处，应包括羽毛球、游泳及综合器械等功能，有条件的可

结合建设室内网球、篮球馆，建筑面积不小于 5000平方米；

（5）综合书店 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200平方米。

4
特色服

务设施
学前儿童托管及教育培训中心 1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1000 平方米。

5
景观环

境设施

应配置科创公园 1处，占地面积不小于 10000平方米，建设内容应包括室外夜光

球场等多功能运动场地。



— 15 —

附表 6

标准厂房建设品质标准

8 指为满足一般性生产建设的具有通用性、配套性、集约性的厂房，因特殊生产工艺对厂房建设有特殊要求的应

根据实际结合相关标准进行专门设计。

序号 项目 控制要求

1
规

划

规划指标

标准厂房项目工业用地的容积率原则上不低于 1.5，不大于 3.0。因生

产工艺、特殊使用功能、特殊区位和用地条件等原因确实无法满足的，可

适当降低容积率，但不得低于 1.0。

配套设施

标准厂房涉及工业项目中，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占总用

地面积的比例应不大于 7%，建筑面积应不超过总建筑面积的 15%。不得

在工业项目中建设成套住宅、宾馆酒店、专家楼、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

套设施。

2

设

计

功能

（1）应满足生产加工、产品和原材料存放、员工休息等区域划分和基本功

能需要，并符合消防和安全生产要求；

（2）因特殊生产工艺需要，对厂房有特殊要求的应结合国家和行业标准、

规范进行专门设计；

（3）结合主导产业发展和企业集聚需要，以生物医药、电子制造等行业企

业为服务对象的标准厂房应具备恒温恒湿及洁净室改造条件。

3 面积

（1）单栋建筑面积以 1000-5000 平方米为宜,单层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300
平方米；

（2）应在设计中预先考虑内部空间的分割使用需求，分割单元以 300-500
平方米为宜。

4 高度

（1）标准厂房8不宜小于 3层，受限高等客观因素影响的不应小于 2层；

（2）首层结构层高应不低于 6米，标准层结构层高应不低于 4米；

（3）有特殊生产要求的必须建设单层厂房的，应根据设备尺寸和承重要求

进行定制化设计，结构层高不应低于 7米。

5 外

部

外立面装

饰

（1）材质：采用金属板材、复合板材、新型材料预装板、玻璃、真石漆、

面砖、石材等；

（2）色彩：低饱和度浅色系色彩为主色调；

（3）对外立面企业 LOGO 进行优化设计，摆放位置应位于厂房建筑上半

部分。且大小不得大于立面面积的 5%。

6 屋面 鼓励所有屋面加装或预留设置太阳能光伏组件的荷载。

7
设

备

供电
应采用双电源供电方式，保障供电不间断。当市政为独立双路电源供电，

一用一备；当市政为一路电源供电时，应具备备用电源。

8 智能化
（1）实现安防、通讯及消防应用系统智能化；

（2）所有区域预留高速光纤网络通讯（工业标准）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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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商务办公建筑品质标准要求

9 建议结构层高 4.0-4.5米
10 建议结构层高 3.8-4.2米

序

号
项目 控制要求

A级

1 规划指标
除超高层以及受区位限高、地块形状或规模等因素影响的特殊情况外，

一般商务办公项目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3.0。

2 空间尺寸

（1）大堂宽敞、挑高两层以上；

（2）标准层净高 3.0米9及以上；

（3）电梯厅净宽不小于 3米。

3 大堂设计

（1）设置不小于 400 平方米或整层大堂，宜设接待、等候、商务及咖

啡区、信报间等功能区域；

（2）首层应设男、女及残疾人卫生间。

4
外立面装饰材

质

（1）采用LOW-E节能中空玻璃幕墙、搭配铝板及高标准石材；

（2）禁止使用普通涂料和高反射幕墙，谨慎使用彩色玻璃幕墙。

5 建筑面宽
高度大于54米的高层商务办公建筑，最大连续面宽投影一般不得超过60
米。

6 建筑立面

（1）空调机位、附属设施、电梯机房、设备用房、楼梯间等立面和屋

顶建构筑物应进行一体化隐蔽设计和建设；

（2）外立面广告牌匾设置需符合相关部门要求。

7 电梯 客货分离，应设置独立货梯，至少保证一部电梯能容纳应急担架。

8 电气

（1）双回路市电，后备发电设备充足，在停电时能保证正常办公；

（2）实现通信网络5G全覆盖，物业管理、建筑设备监控、公共安全全

信息化。

9 停车
（1）每 100个车位设置不少于 1个无障碍停车位；

（2）车场出入口设自动识别及车位数显示指示系统。

B级

1 规划指标
除超高层以及受区位限高、地块形状或规模等因素影响的特殊情况外，

一般商务办公项目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3.0。

2 空间尺寸 有大堂，标准层净高 2.8米以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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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堂设计

（1）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首层大堂，面积建议为 200-800 平方米，首

层宜设置快递存取、接待等候等功能区域；

（2）首层应设男、女及残疾人卫生间。

4
外立面装饰材

质

（1）主要采用国产节能玻璃幕墙以及氟碳漆（或同等价格、品质饰材）

等装饰材料，二层以下可适当采用面砖、铝板等材料进行装饰点缀；

（2）禁止使用普通涂料和高反射幕墙，谨慎使用彩色玻璃幕墙；

（3）不得大面积使用铝板、石材等高成本饰材。

5 建筑面宽
高度大于54米的高层商务办公建筑，最大连续面宽投影一般不得超过60
米。

6 建筑立面

（1）空调机位、附属设施、电梯机房、设备用房、楼梯间等立面和屋

顶建构筑物应进行一体化隐蔽设计和建设；

（2）外立面广告牌匾设置需符合相关部门要求。

7 电梯 客货分离，应设置独立货梯，至少保证一部电梯能容纳应急担架。

8 电气 有备用电且在紧急情况下可保证大厦公共设施正常运行。

http://www.baidu.com/link?url=2sjnQIZPEv2cZlNKpTvbPTTRTdHKlNOWDkwnu2TkcS7GBf3e-p2pm1iAXiRnOMjm46uJI1Sr2bKvpYg6QIjqHrNiudQdPxV0EcVF8ckaOiJfAKlIeZmoZQehANbOJTry6oO8EpIRx-qj1XLevQtFCSV3yScPX5VWKdYnDmg6U46BKnpAxz6ELxpduQ0w2A9-TzktW2IxHbU_UcZlSTGB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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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科研办公建筑品质标准要求控制表
项目 标准要求

1 控制
指标

一般产业办公项目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1.5，产业办公项目建筑高度宜控制在 60
米以下。

2 功能
构成

形成科研办公、生活居住、服务配套等多元化复合功能；其中非科研办公类功
能建筑面积不应超过总建筑面积的 30%。

3 建筑
风格

宜通过简洁硬朗的现代风格建筑形态体现都市科技感。

4
外立
面材
质

（1）合理控制玻璃幕墙比例，通过陶板、铝板等新型材料以及真石漆、石材
等材质组合使用形成丰富的立面变化；
（2）禁止使用普通涂料，屋顶及立面各类附属设施进行一体化隐蔽设计。

5 建筑
组合

建筑群体应在统一建筑风格基础上，进行差异化设计。鼓励设置空中连廊及共
享平台形成多样化建筑组合和连片慢行空间，提供多元共享的公共交往空间。

6 色彩

（1）一般以低饱和度中、浅色系色彩为主色调；

（2）紧邻历史风貌建筑的可适当结合周边环境，适当采用相协调的深色进行
色彩协调。

7 层高
（1）办公功能结构层高不低于 3.9米；
（2）中试孵化功能结构层高不低于 4.2米；

（3）首层结构层高不低于 4.5米。

8 服务

设施

（1）位于产业园区主入口或作为园区公共服务核心的产业办公建筑，应于建
筑首层设置共享服务空间，宜包括共享大厅、共享会议、共享食堂、健身房、

咖啡厅、便利店、快递投送网点等功能；
（2）鼓励结合室外空间，设置室外体育活动设施及小型球场。

9 电气
暖通

（1）采用集中供暖，中试孵化等房间应结合产业需求预留室内恒温恒湿改造
条件。
（2）采用双回路市电，或后备发电充足，保证停电时中试孵化及科研实验功

能部分不断电。

10 智能

化

（1）实现基本的智能门禁、智能电梯等楼宇控制系统，具备智能安防、智能
消防系统。

（2）实现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应 100%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预留充电
设施车位数量的 30%应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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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仓储建筑品质标准要求

序

号
项目 控制要求

A级

1 高度 室内净高不低于 9米。

2 设备
双电源供电方式（一用一备）:当市政为独立双路电源供电，一用一备；当

市政为一路电源供电时，需采取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供电。

3 外立面装饰

（1）材质：采用新型材料、装配式板材、真石漆等，鼓励使用新建筑材料

（如 GRC、FRP）进行外立面造型塑造；

（2）色彩：灰色、白色冷色系低饱和度色彩为主色调；

（3）企业 LOGO应位于建筑上半部分，横向布置，大小不得大于立面面积

的 5%。

4 屋面
（1）所有屋面加装或预留设置太阳能光伏组件的荷载；

（2）屋面采光带面积不小于屋面面积的 3%。（特殊类别避光产品除外）

5 智能化
（1）实现安全的通讯应用系统智能化；

（2）附加无线工业物联网及室内定位系统。

B级

1 高度 室内净高不低于 5米。

2 设备
双电源供电方式（一用一备）:当市政为独立双路电源供电，一用一备；当

市政为一路电源供电时，需采取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供电。

3 外立面装饰

（1）材质：装配式板材、质感涂料；

（2）色彩：灰色、白色冷色系低饱和度色彩为主色调；

（3）企业 LOGO应位于建筑上半部分，横向布置，大小不得大于立面面积

的 5%。

4 屋面 所有屋面加装或预留设置太阳能光伏组件的荷载。

5 智能化 实现安全的通讯应用系统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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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酒店建筑品质标准要求

序

号
项目 控制要求

A级

1 大堂设计

（1）大堂宽敞，景观好；

（2）面积不小于 700平方米；

（3）大堂层高不小于 13米，大堂上方挑空面积不小于 600 平方米。

2 宴会厅
（1）不小于 1000 平方米；

（2）宴会厅净高不小于 6米；使用空间内必须无柱。

3 入口设计
（1）酒店前场区入口处须规划酒店车道，总宽度不得小于 15.0米；

（2）酒店主入口雨篷宽度必须至少满足两辆轿车同时停靠（不低于 6米）。

4 电梯
（1）客梯厅的宽度应不小于 3.6米；

（2）客梯、货梯、服务电梯分别设置。

5
外立面装饰

材料

（1）可采用天然石材幕墙、玻璃幕墙、金属板幕墙组合；

（2）禁止使用普通涂料和高反射幕墙，谨慎使用彩色玻璃幕墙。

6 建筑立面

（1）高度大于 54 米的高层，最大连续面宽投影一般不得超过 60 米；

（2）建筑的空调机位、附属设施、电梯机房、设备用房、楼梯间等立面和屋

顶建构筑物应进行一体化隐蔽设计和建设；

（3）外立面广告牌匾设置需符合相关部门要求。

7 庭院景观
（1）酒店宜设置有庭院；

（2）入口宜设置主题景观。

8 停车
（1）分设地上地下专用停车场；

（2）前广场宜设置 VIP车位和不少于 2个大巴车位。

9 配套设施

（1）宜配建水疗和健身中心、零售商店、会议室、行政酒廊、儿童活动中心、

恒温泳池；

（2）餐厅不少于两个。

B级

1 大堂设计

（1）有大堂；

（2）面积不小于 200平方米；

（3）首层层高 4.5米以上。

2 电梯厅 客梯厅的宽度应不小于 3米。

3
外立面装饰

材料

（1）外立面采用大理石、高级面砖、铝板、玻璃幕墙等材料；

（2）禁止使用普通涂料和高反射幕墙，谨慎使用彩色玻璃幕墙。

4 建筑立面

（1）高度大于 54 米的高层，最大连续面宽投影一般不得超过 60 米。

（2）建筑的空调机位、附属设施、电梯机房、设备用房、楼梯间等立面和屋

顶建构筑物应进行一体化隐蔽设计和建设。

（3）外立面广告牌匾设置需符合相关部门要求。

5 配套设施 宜配建零售商店、会议室、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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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居住小区配套教育设施建设规模要求
教育设

施类别

单

位
建设规模及应建教育设施规模 备注

幼儿园

建

筑

面

积

18 万平方米

（含）-19 万

平方米（不

含）

19 万平方米

（含）-29 万

平方米（不

含）

29 万平方米

（含）-40 万

平方米（不

含）

40 万平方米

（含）-50 万

平方米（不

含）

50 万平方米

（含）-60 万

平方米（不

含）

60 万 平

方 米 以

上的，参

照 18 万

至 60 万

要求，另

建 相 应

规 模 幼

儿园。

户

数

1500户（含）

-1800户（不

含）

1600户（含）

-2400户（不

含）

2400户（含）

-3300户（不

含）

3300户（含）

-4100户（不

含）

4100户（含）

-4900户（不

含）

幼儿园配套

建设规模
6个班 9个班 12个班 15个班 18 个班

小学

建

筑

面

积

36 万 平 方 米

（含）-44 万平

方米（不含）

44 万 平 方 米

（含）-60 万平

方米（不含）

60 万 平 方 米

（含）-74 万平

方米（不含）

74 万平方米

（含）-90 万平

方米（不含）

90 万 平

方 米 以

上的，参

照 36 万

至 90 万

要求，另

建 相 应

规 模 小

学。

户

数

3000户（含）

-3700户（不含）

3700户（含）

-5000户（不含）

5000户（含）

-6200户（不含）

6200户（含）

-7500户（不含）

小学配套建

设规模
/ 18个班 24个班 30个班

附表 12

幼儿园建设规模控制表

班数
用地规模11

（平方米）

建筑规模12

（平方米）

6班 2700 2664
9班 4050 3850
12班 5400 4900
15班 6750 6135
18班 8100 7360

注：中小学按控规预留用地规模落实。

11本项控制要求为下限。
12本项控制要求为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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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幼儿园、中小学建设品质标准
序

号
项目 幼儿园 中小学

1 建筑功能

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和行业标准，在满足基本教学需要和寄宿生活（如需）基

础上，合理确定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行政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和教职工宿舍等

建筑功能和规模。

2
建筑

形态

（1）应为独立功能建筑，不得与其他功

能合并设置或设置于其他建筑内部；

（2）主体建筑高度不应大于4层，幼儿生

活用房应设置于三层及以下。

（1）小学主要教学用房不得设置于4
层以上；

（2）中学教学用房不得设置于5层以

上，校园建筑高度不得大于50米。

3 层高 班级活动室和寝室净层高不小于3.0米。 教室净层高不小于3.2米。

4
外立面材

质

（1）学校建筑外立面色彩应协调统一，装饰材料选择应考虑耐久性和耐候性。

（2）禁止使用瓷质面砖进行外墙饰面，二层及以上禁止采用玻璃幕墙和石材。

（3）在满足防水、耐久、美观要求的前提下，建筑外立面应主要使用真石漆及

同等品质、同等成本的装饰材料。

5
门窗

要求

（1）所有外窗应满足相关规范及建筑节能要求，并设置纱窗。其中，教学楼、

餐厅、宿舍楼等主要功能建筑外窗宜采用铝合金Low-E中空隔音玻璃窗。

（2）学校大门宜采用电动伸缩门，高度不低于1.6米。

6
日照

要求

幼儿园生活用房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得小

于3小时。

普通教室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得少于2
小时。

7
接送

设施

（1）临路设置出入口的学校应在接送入口周边300米内统筹布置接送集散场地、

接送港湾和即停即走通道。

（2）中小学接送集散场地应不小于800平方米，且不得占用城市市政道路。

（3）除特殊情况外，学校入口周边300米内应结合交通组织设置接送港湾，原则

上应利用学校用地或道路绿化带进行设置，不得占用市政道路；港湾出入口与学

校出入口距离应控制在20米至100米之间；即停即走侧向停车区长度合计不得小

于50米（满足10辆车侧向临时停放）；即停即走侧向停车区宽度不得小于2.5米，

港湾通道宽度不得小于3.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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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加油加气站品质标准要求

序

号
项目 控制要求

A级(3000及 3000平方米以上）

1 外观

（1）主体建筑和入口主要道路应设置醒目标识，与道路有绿化隔离带分割

的，应当在隔离带内设置醒目标识；

（2）标识应采用自发光材料，罩棚外侧应设置醒目美观的夜间照明。

2 停车配置
在保证安全消防距离基础上，应结合设置便利店设置不少于 8 个快速充电

临时停车位，停车位铺装须采用绿色透水铺装。

3
便利服务

设施

（1）便利店面积不小于120平方米；

（2）顾客休息室面积不小于40平方米，可与便利店结合设置；

（3）公厕面积不小于80平方米（须设置第三卫生间、母婴室）。

4 智能化 设置智能支付系统。

B级(3000平方米以下）

1 外观

（1）主体建筑和入口主要道路应设置醒目标识，与道路有绿化隔离带分割

的，应当在隔离带内设置醒目标识；

（2）标识应采用自发光材料，罩棚外侧应设置醒目美观的夜间照明。

2 停车配置
在保证安全消防距离基础上，应结合便利店设置不少于 8个快速充电临时

停车位，停车位铺装须采用绿色透水铺装。

3
便利服务

设施

（1）便利店面积不小于60平方米；

（2）顾客休息室面积不小于20平方米，可与便利店结合设置；

（3）公厕面积不小于40平方米。

4 智能化 设置智能支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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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5

公交场站规模控制表
场站类型 规模（平方米）

首末站 不大于 5000
枢纽站 不大于 8000
停保站 不大于 22000

综合车场 按照其主导功能确定占地面积

注：新建公交场站容纳公交车的数辆应按照 200平方米/每标台的标准进行核算，特殊

用地条件不能满足停放要求的应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进行系数折算。

附表 16

公交场站建设品质标准

序

号
项目

控制要求

立体建设 平面布局/临时场站

1 立体化

（1）应采用立体建设模式，结合轨

道站点及其他交通设施建设的枢纽

站、停保场应进行综合开发；

（2）容积率不得小于 1.2，建筑密

度不得大于 70%，绿地率不小于

15%。

（1）应采用平面布局；

（2）容积率不小于 0.3，建筑密度不小于

15%，绿地率不小于 15%。

2 人性化

（1）除管理服务用房外，站房应结合首层配置候车休息室（不小于 100 平方米）、

便利店（不少于 100平方米）、卫生间（不少于 30平方米）、母婴室（不少于 6
平方米）；

（2）候车室应设置储物柜、手机自助充电设备、便民箱等便民设施；

（3）新建公交站点应设置集中的非机动车停车处；

（4）新建公交站点应实现不同线路之间的站内换乘。

3 智能化

（1）智能化服务设施：应于候车休息室和候车廊内设置 LED动态信息显示系统（电

子站牌），非机动车停车区应设置电动车智能充电设备；

（2）智能化交通设施：车牌识别系统、新能源车智能充电系统（建议配置）。

4 美观化

（1）公交站场主体建筑应采用现代风格，并与周边整体环境构筑物风格、材质色彩

保持一致。建筑外立面装饰材料应采用环保质感涂料、玻璃、金属板材等，屋顶宜

采用绿色屋顶形式；

（2）所有公交场站应与主体建筑醒目位置统一设置公交标识，并于场站入口或建筑

入口处设置明显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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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7

变电站建设规模控制表

变压

等级

主变压器容量

[MVA/台（组）]

变电站结构形式及用地面积（㎡）13

半户外、户外式 户内式 地下、半地下式

330kV 240-360/2-4 8000-45000 4000-20000 3200-16000

110kV 16-50/2-3 — 3600-4300 310014

附表 18

变电站建设品质标准

序号 项目
品质标准

地下、半地下形式 户内、户外形式

1 建设形式
新建变电站应为GIS变电站15，110KV变电站不得采用户外式，330KV变电站

宜采用户内式。

2 控制指标

新建地下、半地下式变电站地面容积

率不得大于0.3，绿地率不得小于

50%。

新建户内式变电站容积率不得大于1.5，

建筑密度不得大于65%。

3 建筑外观

（1）变电站地面建筑应采用现代风

格，并与周边整体环境构筑物建筑风

格、材质色彩保持一致。建筑外立面

装饰材料建议采用环保质感涂料、复

合金属板材等；

（2）地下、半地下变电站不应设置

围墙，地面应结合场地建设公园、广

场等综合景观。

（1）变电站主体建筑应采用现代风格，

并与周边整体环境构筑物建筑风格、材

质色彩保持一致。建筑外立面装饰材料

建议采用环保质感涂料、复合金属板材

等；

（2）户内、户外形式变电站宜设置围墙，

围墙应通过绿化等手段进行景观化处

理。

13建设规模应严格遵守《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 50293-2014）户内式变电站面积指标要求,地下、半地下形式

变电站占地面积不得超过相应户内式建设控制面积的 80%。
14地面户内 110变电站用地应尽量满足 40米ⅹ95米的空间尺度要求，地下按 80%计算。
15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Gas Insulated Switchgear）简称 GIS，是指全部或部分地采用气体（一般采用 SF6
气体作为绝缘介质）而不采用处于大气压下的空气作为绝缘介质的金属封闭开关设备。以优质环氧树脂绝缘子作

支撑的封闭式成套高压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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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9
序

号
项目 控制要求

商品住宅

1

商业设施

综合超市

（1）规划建筑面积 18万平方米及以上须设置至少 1处，建筑面积不

小于 300平方米；

（2）不得设置于住宅单元内部。

2 便利店
每个住宅小区须设置至少一处，规划建筑面积 3万及以上的居住小区

须设置至少 1处且建筑面积不低于 80平方米。

3 便民药店 设置 1处便民药店。

4
生活服务

点

每个住宅小区须设置至少 1处，规划建筑面积大于等于 3 万低于 10
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低于 100 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大于等于 3
万低于 1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低于 100平方米。

5

服务设施

自助服务

点

（1）规划建筑面积小于 18 万平方米的至少设置 1处，18万平方米

及以上至少设置 2处；

（2）每处面积不小于 20 平方米；

（3）结合主要出入口及公共空间分散设置。

6 直饮水站

（1）规划建筑面积 18万平方米及以上设置至少 4处，3万-18 万平

方米设置至少 2处，3万平方米以下设置至少 1处；

（2）应结合主要小区出入口及地下车库出入口分散设置。

7 物业用房

（1）建筑面积 30 万平方米以下的，按照建筑面积 3‰配置，且不小

于 100平方米；

（2）建筑面积 30万平方米以上的，除按照 3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

3‰提供外，超过部分按照 1‰提供；

（3）不宜设置于地下。

8 快递服务

（1）2000 户以下建筑面积不低于 100平方米；2000-4000户建筑面

积不低于 120平方米；4000户以上建筑面积不低于 150平方米；

（2）结合主要出入口及公共空间分散设置。

9

智

慧

设

施

管理运营
（1）1处，不小于 80平方米；

（2）具备实施监控显示设备。

10 监控系统

（1）针对建筑生活给排水设施、消防设施进行监视、报警；

（2）配置周界防越报警系统；系统管理软件带有电子地图功能；

（3）小区各类各级出入口、周界区域、重要的公共空间、市政基础

设施应实现监控系统全覆盖，视频监控系统应具有抓拍功能，并接入

公安系统；

（4）所有楼宇配置高空抛物检测系统。

11 智慧安防

（1）门禁系统应采取人脸识别及刷卡等方式，车禁系统应安装具有

自动识别开启和实时记录的车辆进出装置，建设终端并接入公安系

统；

（2）单元门厅（含地下室）出入口、小区人行出入口、出屋面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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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通信设施建设管理要求须符合《陕西省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管理办法》陕通局信发〔2018〕68 号。
17 为鼓励新型住宅产品发展架空层、挑空空间、专业有地下室、庭院、空中花园为引导性要求，在不违反国土空

间详细规划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对采用以上内容的项目,相应部分不计容建筑面积。

自行车库通室外通道（如有实体门）；重要无人值守设备机房门电子

门锁带状态反馈接口；系统可远程监测门状态、具备电子地图功能。

12 智慧消防
设置建筑消防用水检测设备，对消防用水水压、水位进行检测、预警，

并将消防设施监测预警数据接入西咸数字消防联网平台。

13 信息网络
16

（1）实现全覆盖；

（2）所有公共空间及建筑预留 5G系统接口及设备安装条件。

14 公共广播 小区大堂、会所大堂、室外泳池周围、小区景观中心花园设置扬声器。

15 电子巡查

系统

应在小区周界、住宅楼周围、会所、地下停车库、地面机动车集中停

放区、重要设备机房、楼内公共区域、主要出入口的消防楼梯处等区

域设置巡查点。采用离线式电子巡更系统，跟踪记录、管理控制保安

人员的巡查路线、方式及工作状态。

16
公

共

空

间

首层

大堂

（1）大堂设施：大堂中预留会客空间，可选配沙发、茶几、边几、

端景台等软装；

（2）大堂装修：地面采用石材+石材波打线，墙面采用石材+背景墙，

天花建议设置多级吊顶。

17 地下

大堂

地下大堂整体装修风格与首层大堂及小区整体风格相协调。地面及墙

面采用石材，天花板建议吊顶。

18 标准层

（1）电梯厅装修要求：地面采用石材+石材波打线，墙面采用石材+
背景墙与涂料饰面相结合；

（2）消防楼梯间装修要求：地面采用石材;墙面采用石材或涂料饰面。

19 户内

（1）建议全装修，装修内容包括户内各房间地面、墙面、吊顶、插

座、灯具、户内门，以及一体化装配的橱柜、壁柜以及厨房、卫生间

设施等；

（2）安装 24小时新风系统，智能空气质量检测；

（3）设置中央前置过滤器、中央净水器，入户水质达到食品级卫生

净化；

（4）选用双层隔音窗，隔音防火门以降低噪音干扰。

20

新

产

品

引

导17

架空层

鼓励住宅建筑首层整层架空，除必要的垂直交通空间、入口大堂及各

类管井外，架空面积不小于 70%的首层，可利用门窗、玻璃封闭的

架空面积作为公共空间，并依据架空主题明确使用功能（如书屋、儿

童游戏、邻里互动等用途）。

21 挑空空间 鼓励在住宅门厅、起居室（厅）、餐厅等部位设置挑空空间。

22 专有地下

室

鼓励配置住宅专有地下室，住宅的卧室、起居室（厅）不应布置在地

下且除入户管线外，其他设备管线、公共检修井不应敷设于住宅地下

室区域。

23 庭院
住宅建筑可设置首层专有庭院和下沉庭院；首层专有庭院可设置通透

式景观围墙，公共管线检修井不应敷设于庭院内部。

24 空中 （1）“空中花园”露台高度不小于两层自然层层高，进深不小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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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 米，不大于 5 米，须设置在建筑主体结构之外，并至少应有相连 2
条外侧边不封闭；

（2）“空中花园”应保证每套住宅的私密性，满足消防、采光等要

求；

（3）“空中花园”由业主管理使用，不计入产权面积，且严禁封闭。

由建设单位将用途及相关义务纳入房屋销售合同，取得业主不私自改

变用途的承诺，严禁业主私自改变用途；

（4）探索低空经济发展，可利用露台设置无人机停机坪，依托无人

机厘米级精准定位技术，实现最后 100米的物流配送。

安置房

25

户

内

装

饰

基础装修 总体要求：可配置基础装修，不含家具电器。

26 阳台

（1）地面：防滑地砖防水楼面；

（2）墙面：刮腻子，白色防霉乳胶漆、瓷砖踢脚；

（3）顶棚：刮腻子，白色防霉乳胶漆。

27
起居室、

卧室

（1）地面：细石混凝土楼面；

（2）墙面：刮腻子，白色乳胶漆、水泥砂浆踢脚；

（3）顶棚：刮腻子，白色乳胶漆。

28
厨房、卫

生间

（1）地面：防滑地砖防水楼面；

（2）墙面：瓷砖到顶；

（3）顶棚：刮腻子，白色防霉乳胶漆。

29 设施设备

（1）卫生间蹲便器安装一套，洗脸盆一套；

（2）预留有线、宽带、电话插孔，空调装置所需的孔洞；

（3）套内门统一留门洞，门由用户自理。

30 门窗
（1）入户门：钢制保温防盗门；

（2）窗：断桥隔热窗、中空安全玻璃。

商务写字楼

31
建筑

设计

标准层单层面

积
1500 - 2500平方米

32
设施

配套
公用设施

设专门的职工餐厅，并设有适当规模的高档商务餐厅，设提供多项服

务的商务中心，设快递服务、银行。

33 内部

装修

门厅、

首层电梯厅

（1）地面：应采用大理石、花岗岩或铺高级地毯；

（2）墙面：应为大理石或高级墙纸；

（3）吊顶：石膏板装饰造型吊顶。

34 走廊 高级带胶垫毯或用石材地面，高档吸声材料吊顶。

35 设备 设备
（1）24小时冷热水供应；

（2）大开间情况下不低于 500 流明桌面照明。

36
智能

化
通信(CA)

计算机网络通信系统到达所有的办公间，提供其他国际国内长途语言

及数据通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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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设备(BA)
主要的空调、通信等机电设备由计算机管理监控器运行状况，实现部

分设备的自动控制。

38 保安监控系统

（1）针对重要给排水设施、通风设备经设施进行监视、报警；

（2）照明系统自动定时和远程开关控制；

（3）配置报警系统；

（4）车辆出入口、人行出入口、首层大堂、消防楼梯、电梯轿厢、

室外停车位、园区地面主干、园区周界设置视频监控系统。

39 门禁系统

建筑出入口、园区出入口、重要无人值守设备机房门电子门锁带状态

反馈接口；系统可远程监测门状态、具备电子地图功能；门禁控制器

TCP/IP 组网；门禁读头具备免掏卡读卡功能。

40 电梯控制系统 智能电梯分配。

酒店

41

客房

设计

客房数量 不小于 300间，部长级以上套房不少于 2套。

42 标准间净面积 不小于 36平方米。

43 标准间开间 不小于 4.2米。

44 套房面积 总统套房面积 350-400平方米。

45
客房区 （1）客房区走廊净宽不小于 1.8m；

（2）客房电梯厅开口不得直接面对客房门；

（3）客房层高为 3.2~3.8米。

46
立面

开窗

开窗 （1）客房窗户如设开启扇，须设开启角度限位器，开启角度≤15 度，

开启后最大开口宽度≤100mm；开启外窗须安装可拆卸或者可锁闭的

执手；

（2）客房落地窗不设安全护栏，须采用中空双层夹胶安全玻璃。

47

内部

装饰

门厅、

电梯厅

（1）地面：应采用大理石、花岗岩或铺高级地毯；

（2）墙面：应为大理石或高级墙纸；

（3）吊顶：石膏板装饰造型吊顶。

48 走廊 高级带胶垫毯或用石材地面，吸声材料吊顶。

49 客房
（1）实木门，户门配电子门锁；

（2）卫生间保证干湿分离。

50 灯光设计

（1）大堂、大堂吧、行政酒廊、总统套房的落地灯、台灯进入智能

调光控制；

（2）客房大面积的发灯灯箱透光石等光源进入智能调光控制或自带

调光；

（3）酒店外立面应亮化设计并独立控制。

51 设备
空调和新风系

统

（1）中央空调系统，空调系统具有分区域控制功能；

（2）用于公共场所的空调机组要设置加湿装置。通过风阀的调节，

机组应能满足 100%新风和 100%回风状况的要求；

（3）所有的客房应能满足分室温控的要求，并采用卧式水平暗装的

风机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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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风量不小于 40 立方米/人/小时，HVAC（空气调节系统）设

计供应量不多于 10平方米/人。

52 供水 24 小时冷热水供应，客房国际标准直饮水供应。

53 供电
至少每平方米 90Va 的电源供应，双回路市电，后备发电设备充足，

在停电时能保证至少 24小时正常经营。

54
智能

化
智能化水平

（1）所有客区（含客房及公共区域）实现全区域无线网络覆盖；

（2）电梯摄像机叠加楼层号；

（3）酒店的办公局域网与客人宽带上网的网络物理分隔；

（4）客房阳台门磁接入客房控制系统以检测阳台门状态，以启闭空

调运行，达到节能目的。

学校

55
地下

接送

系统

（1）建设内容应包括集中的地下停车区、即停即走接送通道、地下接送场地和学生

等待区；

（2）地下停车场的机动车出入口和其他机动车出入口距离不得小于20米，停车场出

入口应分别设置；

（3）地下接送系统应配置新风系统；

（4）地下接送场地应于学生出口处设置智能闸机等安全隔离设施；配置智能显示屏

等智能指示设施。

56
给排

水

应合理设置供应开水或直饮水的饮水设施，可选择在给水末端设置净水设备。当学校

采用管道直饮水系统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规定，宜选用薄壁不锈钢管、铜管等符

合食品级要求的优质管材和配件。

57 暖通

（1）供暖系统：应纳入区域集中供热管网或设置校内集中供暖系统，优先选用市政

供暖；散热器及辐射供暖系统宜安装自动温度控制阀。

（2）通风系统：教学区普通教室、多功能报告厅等及生活区餐厅等区域应设置新风

系统，新风系统宜采用全热回收新风机组集中送风。

58 电气 校园一般场所光源、灯具应使用 LED 或其他节能型灯具。

加油加气站

59 外观 采用玻璃、铝合金、不锈钢等及其他新型材料，并进行造型化设计。

60 便利服务设施
结合设置 ATM 机、生活缴费、交通违章缴费、洗车、快餐服务等功

能，建设公共共营站。

61 智能化 设置智能车闸和自动识别车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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